
浙商大学生会〔2024〕4 号

关于开展浙江工商大学第八届“商大之星”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全校同学：

为营造树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崇尚卓越追求的校园

文化氛围，鼓励广大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激发全校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内生动力，根据《浙江工商大学“杭化育

人基金”实施办法》，学校决定开展第八届“商大之星”评

选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指导单位：共青团浙江工商大学委员会

主办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学生会、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

会

二、评选对象

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三、奖项设置

评选“商大之星”10 名、“商大之星”提名奖 10 名；



奖金为“商大之星”每人 10000 元、“商大之星”提名奖每

人 3000 元（奖金由学校“杭化”育人基金支持）

四、参选标准

（一）基本要求：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备过硬的思想

政治素质，政治立场坚定，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追求

进步。

2.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集体公共事务，具有较强的综

合素质。

3.学习成绩优异，在校学习期间无因挂科而重修的记录，

遵守校纪校规，未受过学校违纪处分。

4.往届获“商大之星”、“商大之星”提名奖的同学不

参与本届评选活动。

（二）评选类别：

1.思想引领之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

学校（院）青马工程优秀学员，主动参与党的政治理论学习，

在赓续红色血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等方面有实际行动；胸怀“国之大者”，入选学校研

究生支教团或曾参与西部计划、大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等国家专项计划；在学生群体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积极带动身边同学抵御错误思潮干扰，弘扬时代新风尚、传

播社会正能量，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环境作出贡献。



2.理论宣传之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

学校（院）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围绕红色传承、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民族团结等主题，深入开展“精读精讲”或思政

微课，活跃在理论宣讲一线；坚持勤学善思，学深悟透，用

生动的实践创造丰硕的成果，在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作出贡献；积极投

身校园新闻，在新闻采编、摄影摄像以及新媒体运营等方面

取得突出业绩；积极参与对外交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助力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3.社会调研之星：坚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深入田野

开展调查研究，在青年创新项目、寒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活动

中有实际行动，获得校内外平台公开交流互动；了解国家、

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社会调查关注民生问题，通过社

会调研在宣传党的政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等方面产生实效；带动身边同学开展“快乐校园·能实践”

系列活动，积极培育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在“挑战杯”

等学术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参与省级国家级创新项目，利

用第二课堂投身实践成果丰硕，可持续实现实践成果转化，

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4.科学研究之星：弘扬科学家精神，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具有勤于钻研、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和显著的创新能力，在

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实绩；在校期间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独



立开展科学研究，公开发表论文、获批专利和软著等；积极

参与校内外学术科研交流活动，持续通过科技讲师团等载体

发挥“传帮带”示范作用；带动身边同学开展“快乐校园·能

实践”系列活动，积极培育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在“挑

战杯”等学术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参

与的研究成果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

实际价值。

5.创业实践之星：弘扬企业家精神，具有创新思维、商

业敏感性、领导能力等素养，可持续负责运营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实践项目具有创新性，实践业绩突出，在校内外产生了

较大影响力；创业实践项目符合社会经济需要和客观实际需

要，具备可行性且能落地执行，注重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积极培育参与各类创业实践活动，在“挑战杯”“中国

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在

带动更多大学生投身创业实践、营造校园创业氛围等方面作

出贡献。

6.志愿公益之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共青团员。

注册成为志愿者。自觉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

愿精神，积极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被评为校级星级志

愿者；崇德向善，作为校内外公益项目发起人或核心骨干，

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受到师生认可或社会好评，荣获校级

及以上志愿服务赛事奖项；带动身边同学积极开展快乐校



园·学雷锋活动、为建设文明校园、绿色校园、法治校园、

平安校园等营造良好志愿氛围作出贡献。

7.美育实践之星：（曾）作为校（院）大学生艺术团体

或文艺类社团骨干成员，积极参与各类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取得优异成绩；主动参与校内外美育实践，在“艺路青春”

“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美育精品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带动

身边同学积极开展快乐校园·艺起来活动、文艺下乡实践等

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探索发起美育实践项目，在丰富

校园美育氛围、拓展美育社会合作、提升学生审美意识和审

美能力等方面作出贡献。

8.体育运动之星：（曾）作为校（院）大学生体育团体

或体育类社团骨干成员，能在擅长的领域可持续展现出色的

运动水平，在校级及以上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体育运动能

力强，主动参与校内外各类体育活动，在校园 1911 毅行、

田径运动会等体育精品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探索发起快乐

校园·爱运动活动，带动身边同学积极开展体育锻炼，在营

造浓郁的校园体育锻炼氛围、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等方面

作出贡献。

9.自信自强之星：经学校认定为学生资助对象，具有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勇于克服困难，在逆境中拼搏进取、自

立自强，具有突出的自强事迹或个人成就；坚定理想信念，

以饱满的自信精气神，奋力拼搏，持续攀登在所在学科和专



业的高峰，在校期间的学业取得较为显著进步；敢于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甘于持续做好平凡小事，在社会大课堂中

发挥能动作用；带头摒弃精致利己主义等思潮，带动身边同

学发扬自立自强精神，在强校建设、强国发展等方面作出贡

献。

10.团学骨干之星：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共青团

员。入学以来学业成绩至少 1 次位列本专业前 30%。（曾）

担任团组织、学生会组织、学生社团组织部门及以上主要负

责人，在校期间获校级及以上优秀团员团干、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等称号。持续参与校园治理，主动参与“我为同

学做实事”等项目，为依法治校贡献力量；服务实绩在师生

中取得良好反响，在学生群体中发挥示范作用，助力学校高

质量发展。

五、报名方式

个人填写申报表（附件 1）及佐证材料、汇总表（附件

2），文件命名为：“商大之星＋姓名＋班级＋联系方式”

并上交至学院团委（具体时间及方式详见学院通知）。

六、其他事项

1、本科生报名须使用本科阶段所得成果，研究生报名

须使用研究生阶段所得成果。每人限报一个类别。

2、初赛由学院团委组织选拔，复赛及决赛由校学生会、

研究生会组织评选。



3、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各学院团委负责组织开展本

学院报名工作。各学院团委应充分重视、广泛宣传，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开展推报，各学院应对各候选人申

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择优推荐

“商大之星”候选人至校级组委会。

4、请各学院团委于 10 月 10 日（周五）前择优推荐不

超过 10 名“商大之星”候选人（同一类别不超过 2 名），

上交申报表（附件 1）及佐证材料、汇总表（附件 2）纸质

稿，并将相应的扫描件版及公示截图发送至邮箱：

zjgsdxxshxyfzb@163.com，邮件主题命名格式：“学院名称

+商大之星推荐”。

七、联系人

校学生会 蔡同学 15726934076

校研究生会 范同学 15355025611

校团委 韦老师 0571-28877134

校团委 刘老师 0571-28877149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会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会

2024 年 9 月 25 日

浙江工商大学学生会 2024 年 9 月 25 日印发


